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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城市更新实践响应着国家

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映射着波澜壮阔

的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图景，其发展轨迹

呈现出理论、政策与实践动态交织，先

锋探索与批判反思并行，地方实践的问

题导向与国家政策的目标导向互动磨合

的特征。伴随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中

国城市更新出现了显著的政策、市场转

向，以维育和提升建成环境为核心的微

更新成为了中国城市更新的转型路径。

城市更新实践中具有示范意义的“微”

路径创新不断涌现，但深层性的障碍仍

长期伴随。中国的城市更新转型，需要

更加科学地引导“目标—主体—过程”

匹配互促的系统性逻辑，强化建成环境

维育的基本职能，培育居民主体自主更

新的能力，探索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的善

治过程。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应充分契

合新阶段的转型需求，着力完善微更新

的理论及技术，推动城市更新的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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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egener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various

stag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lect the grand vis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 interweaving of

the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coexistence of pioneering exploration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local needs and national goal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mode,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has seen a

significant policy and market shift. Micro-regenerations aiming at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have become the transformative path of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Exemplary "micro" path finding continues to emerge; however, entrenched

obstacles remain and persi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needs to be

scientifically guided by the systemic logic of "goal—subject—process". It should see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primary goal of maintain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self-led regener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s

from good design to good governance. The planning discipline should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era,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micro-

regeneratio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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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演进，也映射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图景。

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既体现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呈现出由自身历史

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中国式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作为立足城市建成环境高质量维育、建设和再发展的行动举措，既要践行“人民

城市”的价值理念，也须响应治理能力提升、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并承载打造宜居、

韧性、智慧城市的明确任务。回顾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审视当前微更新的转型实

践，有助于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语境中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

1 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与微更新转型

1.1 城市更新实践、政策与理论交织的阶段性发展

1.1.1 与城市发展同频的城市更新实践

（1）现代化雏形的“改良”

中国现代意义的城市更新起步于1910年代的“都市改良”实践，广州、南京等以

*根据作者在第19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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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市政制度为先导，旨在通过道

路市政设施改良建设“新都市”，打破旧

城郭的限制，在传统城市的基础上修筑

马路，兴建新式住宅及公共设施[1-2]。通

过“改良”的实践，城市实现了从“府

城”到现代城市雏形的再造。地方政府

推动的市政基础设施更新与产权地块的

房屋自主更新，共同形成了国内许多历

史城市的空间基底。

（2）国家工业化中的“改建”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更新围绕实现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推动城市工业区的

建立和配套城市建成区改建，1953年北

京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

要点》 [3]，旧城的“改建”思路影响了新

中国早期城市更新实践。城市建成区一

方面迫切追求与“旧”相对的现代化新

面貌，另一方面需要在短缺的资源下维

持基本的住房与服务功能需求。既有对

城市格局肌理大刀阔斧的“破立”，又有

基于既有建筑、院落的加改建及见缝插

针的填充[4]。旧城改建的实践立足于国家

工业化的城市建设需求，构建现代化城

市空间格局，同时也累积了由于低标准

建设、超负荷使用带来的空间品质问题。

（3）房地产化中的“改造”

改革开放释放出市场经济的开发动

能，住房逐步商品化的进程中培育了中

国特色的房地产行业。1990年代，旧城

片区以集资、合资以及商品房开发等方

式逐步实施改造[5]。地方政府基于其城市

企业主义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土地开

发[6]，通过超大规模超快周期的新区房地

产开发形塑了中国城市，同时也反向刺

激了推倒重建式的旧城改造。“改造”的

空间对象，从1990年代早期的旧城的危

旧住房，到中后期“退二进三”的旧厂，

并进一步演变为包括旧城镇、旧厂房、

旧村庄的“三旧”改造[7]。以拆建成本与

融资收益的经济计算为基础，以容积率

控制作为平衡工具[8]，成为“改造”的逻

辑基础，呈现出显著的经济目标优先的

房地产化特征。

（4）高质量发展中的“更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多元的价值、

更多样的模式、更系统的内涵概念纳入

更新实践[9]。源于对单一的拆除重建式改

造反思，有机更新[10]、保护与更新[11]等实

践将经济价值外的社会、文化价值纳入

考量，制度创新[12-13]、多元参与[14-15]也进

入实践前沿。更新的实践指向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面向棚户区[16-17]、老旧小

区[18-19]、 历 史 文 化 街 区[20-21]、 工 业 遗

产[22-23]等空间对象，采用微改造[24-25]、城

市修补[26-27]、渐进式[28]、参与式[29]、“绣

花功夫”等精细化方式，推动建成环境

改善再利用。通过示范性的项目带动，

地方实践正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的转型探

索，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拓展多元主体

的参与，完善实施的过程。

1.1.2 引领实践转型的更新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的发展对城市更新实践起

到了规范、推动及调控的关键作用。民

国初期建立的现代市政制度包含着城市

更新的早期框架，基于产权地块通则与

判例结合的更新规范及法规章程，对完

善当前城市更新制度仍有借鉴启示意

义[3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成为我国建成环境再

开发控制的重要法理基础，实现国家

“自上而下”对城市更新的有力导控，国

有土地、物业也成为政府推动城市更新

的空间资源抓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法规制度改革奠定了市场化城市

更新的基础。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土地管理法》为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9年《城市规划法》建构起规划建设

管理的法律制度，建成环境的再开发有

了相对完整的法规章程。随着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

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建立，

“土地财政”不断完善，激发了中国经济

增长的市场动力，为城市更新带来巨大

的驱动力[31-32]。2007年《物权法》对不

动产权的确认，保障了所有者的权益，

有效防止了征地强拆的不公现象。经济

目标导向下“三旧”改造等更新政策，

形成了基于“增长联盟”的房地产化城

市更新生态[33]。
进入新时代，城市更新逐步转向修

正和调整，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城市问题，指向城市品质的提升，回

应美好城市的愿景。2015年“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的任务。

城市更新相关顶层政策中，城市更新中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求进一步加强，棚

户区、城中村、老旧小区、危房和非成

套住房的改造成为弥补城市短板、保障

民生的重要抓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以及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及，进一步指明了城市更新在

新时代的目标与任务。

1.1.3 伴随实践反思与前瞻的更新理论

研究

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更新实践提供

思想与技术支撑。中国城市更新的早期

理论与西方基本同步，“田园城市”运动

通过“都市规划”理论广泛影响了中国

现代化城市更新的早期实践，1920—
1930年代，南京、上海、广州、无锡、

镇江等城市均以“都市规划”理论推动

了一系列“都市改良”行动。同时，理

论研究守护着城市更新的价值底线。从

北京改建的“梁陈方案”设想，到推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建立完善，如

何协调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是理论

研究长期探讨的重要命题。在拆与建的

更新热潮中，专业研究者的角色在延续

城市文脉上发挥着关键重要作用。

理论研究伴随城市更新实践，并始

终保持相当程度冷静的反思和批判。从

1990 年 代 对 有 机 更 新[34-35] 的 探 讨 到

2000—2011年的中西城市更新对比[36-38]，
再到 2012—2022年存量[39]、社会空间正

义[40]、治理[41-42]、社区[43]、公共参与[44]等
关键词的凸显，可以看出理论研究对实

践的前瞻。呼吁有机秩序、反思大拆大

建；反思增长机器、房地产化，寻找存

量背景下的动能；剖析更新过程中的权

责与博弈，强调参与协商及制度规范；

绅士化、包容性等研究洞察弱势阶层、

在地居民的状况及权益诉求；推动更新

中历史文化价值要素的评估识别与保护

利用；研究建成景观修复方法，倡导城

市更新的绿色可持续，在空间、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视角前瞻实

践的发展。总体上，多学科交叉和融合

下的理论研究为快速发展的城市更新实

践提供了综合视角的理性思考。

1.2 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微更新转型

1.2.1 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面临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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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度房

地产化积累的财政、金融和房地产风险

愈发凸显；过快的城市扩张导致土地资

源与生态的冲突加剧；“人的城镇化”仍

任重道远。在房地产化路径难以为继的

同时，30年前更新建设的“新城”已变

“老旧”，也面临着更新的需求。中国城

市更新寻求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下的再

适应，从求量向求质过渡。城市“双修”

是对城市更新工作有效的内涵修正和目

标拓展。2021年《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约束

了城市更新的过度房地产化。“十四五”

规划提出“改造提升老旧小区、老旧厂

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功能”

的同时，也要求“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

杜绝大拆大建”。深圳的“综合整

治”[45]、广州的“微改造”[46]将“非大拆

大建”的更新类型纳入制度；上海、北

京在城市更新地方条例制定中将“留改

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作为城市更

新的原则[47-48]。
1.2.2 更新实践模式的探索

广州、南京、厦门、西安、苏州等

历史城市率先开展了“微改造”“微更

新”的行动，并带来全国性的影响。恩

宁路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标志性的“微

改造”项目，从2006年启动整体拆除重

建，到2009年转向城市修补、2011年转

向历史保护，再到2016年纳入试点启动

“微改造”，其实践历程完整呈现了中国

城市更新理念的转折过程。2018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恩宁路永庆坊指

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

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

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

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

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北京劲松老旧小区改

造、南京小西湖街区有机更新、深圳南

头古城更新改造等项目探索着实施的新

模式。伴随房地产化再开发的动能减缓，

城市更新从土地金融化回归空间运营，

寻求“微改造”“微运营”“微开发”的

可持续、市场化模式成为实践转型的

关键。

1.2.3 作为转型路径的微更新

从大规模增量建设的土地再开发，

到尊重建成环境的空间再利用，微更新

已成为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转型路径。

目标上，更新指向满足美好生活的建成

环境，从增量走向品质，长效维护的内

涵凸显；主体上，地产开发企业的市场

动力减弱，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在地居民

业主的参与度同步加强，但主动投入的

意愿及能力仍然不足；过程上，更新应

对的问题更加综合复杂，从单一项目的

再开发过程，转向全周期的空间治理、

空间运营。以微更新为转型路径，维育

和提升建成环境，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是当前

及未来城市更新工作的基本命题，更是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2 微更新转型的认识

2.1 “微”作为更新的尺度与程度

有别于“大拆大建”，“微”的尺度

指向产权地块、建筑单体的空间细胞

单元，与居民业主等在地主体紧密关

联；“微”的程度指向逐步实施的渐进过

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

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

活化，完善基础设施等低强度的干预，

最终实现维持现状空间肌理与社会脉络

基本不变前提下的品质及综合效益的

提升。

以产权地块、建筑单体为单元进行

更新，是城市更新最基本的形式。在产

权地块基础上由业主自建形成的建筑单

体、院落，塑造了历史城市的空间形

态基底，是最基础的空间“细胞单元”。

典型如北京四合院、上海里弄、广州

竹筒屋等，建筑本体在逐步更替，但

基于小尺度地块的空间肌理在更新中

一直保持。可以说，传统形态的历史文

化街区就是在不断的“微更新”中延续

至今的，“微”尺度、“微”程度的“新

陈代谢”始终渗透在城市的发展过程。

城市中不同阶段更新层积的空间结果，

构成了历史建成环境的风貌特征，并

成为“留下记忆、记住乡愁”的空间

载体。

2.2 微更新转型的路径思考

2.2.1 实现具体的“微”目标

“微”目标下城市更新，旨在以审

慎、适度的空间改造优化措施，有的放

矢地解决具体问题，有效应对城市风

貌保护、社会公平与民生保障等多元

诉求。在空间层面，注重整体风貌，保

留空间格局，延续传统街区的街巷格

局与公共空间，小规模、渐进式活化更

新，改善房前屋后、街角空地等社区公

共环境品质，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补

齐民生短板；在社会层面，维持原有社

会结构和房屋产权，促成邻里街坊的

协作与共同行动，同时兼顾可操作性及

公平性，实现社区活力及社会治理水平

的提升。

“微”目标指向建成环境的复杂需

求，立足现实条件，是追求“帕累托改

进”的一系列具体事项。如广州恩宁路

微改造中，修复被破坏的历史肌理，解

决历史遗留的用地程序问题，提供可市

场化运营的空间，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等，需要应对物业征收再安置、自主更

新改造、资金筹措使用、建筑消防规范、

市政管线敷设改造等具体难题。微更新

在更新目标层面的转型，就是下沉至具

体的建成环境，根据具体问题形成一系

列微小目标的集合，转化成加装电梯、

厨卫改造、设施改建等建筑微修缮、空

间微调整、宗地微开发等具体内容。

2.2.2 包容多元的“微”主体

产权地块作为建成环境，尤其是历

史街区的形态基因，包括了若干独立建

筑单元，以及相关联产权主体。城市更

新当前的制度供给及产权困境，抑制了

主体行动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49]。大

量有着更新需求的“微”主体，在政府、

企业主导的更新中参与度偏低，而自主

更新被排斥在城市更新制度规程之外。

当前，城市更新包容在地的“微”主体，

为其设定“微”开发权，是老城区空间

形态与历史文化传承的创新回归，使城

市更新直接指向最终的产业业主或在地

使用者，摆脱房地产化路径依赖。广州

恩宁路、南京小西湖等更新改造中，基

于历史产权地块肌理划定了微更新实施

单元，通过适应性的空间运营方案实现

权益的再配置；广州为促进历史建筑合

理利用，提出历史建筑可按规定增加使

用面积，不计算容积率、无须补缴土地

出让金的政策，实际上即是“微”开发

机制、“微”权设定方面的一种创新。

控制性详细规划针对地块实施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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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管控，与现实中以建筑单元或产权主

体为单位的更新必然存在矛盾，对“微”

主体的再开发形成反向制约，也使房屋

自主更新处于管理薄弱的灰色地带。事

实上，不少城市已逐渐探索服务于“微”

主体的行政许可程序，广州、深圳、成

都等城市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中规

定由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广州对既有建筑改变用途

及微改造分别赋予临时经营许可和特别

许可等。为破解历史建成环境改造利用、

消防安全面临的审批管理难题，广州市

提出了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活化利用改造

工程调整使用功能的正面清单与负面

清单，尝试以若干栋建筑组成的“微”

单元进行审批许可。行政许可制度创新

旨在优化规划管理程序，适应不同于增

量开发的微更新实施场景需求，缩短实

施周期，为“微”主体的更新行为提供

制度活力。

2.2.3 促进协作的“微”过程

相对市场主导拆除重建式的城市改

造，微更新更加强调多元主体针对具体

问题详细、频繁沟通互动的“微”过程，

是促成城市更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

有效的城市更新运营应当立足于消除或

补偿负外部性，并规范在场主体争取和

交换利益的方式。为促成历史街区微改

造共建共治，广州市成立旧城更新首个

公众参与平台——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

共同缔造委员会，建立先征求意见再实

施的改造路径，落实“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的政策要求。近年国内城市更新

实践中，专家顾问、媒体代表、居民和

NGO等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度逐渐提升。

明确、公开的议事规则，引导理性沟通

的合意机制，成为城市更新多元主体协

同的关键[50]。“微”过程是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的过程，基于多元主体有效的、理

性的沟通协商，将公共利益前置于土地

再开发，激活主体的参与投入意愿，增

值社会资本，并通过空间价值还原，实

现各方主体合理的更新预期共识。

2.3 微更新转型的实施障碍

2.3.1 更新目标统筹难

微更新面对复杂建成环境大量细碎

而具体的目标，有机统筹并实现整体优

化成为难点。一方面，地方性、人文性

的更新内涵在运动式更新中简化为标准

化的任务清单，非必要而效果显示度高

的内容被前置，简单的管线遮蔽、地面

铺装的更换成为许多微更新项目的“标

配”。另一方面，资金限制及任务进度压

力下，微改造的更新项目在需要分阶段

长期投入的内容上往往难以实现。同时，

适度的拆建再开发仍是解决功能不合理、

设施不完善、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的有

效手段。但拆建再开发的合宜性在微改

造的语境中被“矫枉过正”，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需求与建成

环境代际升级的可能。

2.3.2 更新主体赋能难

复杂建成环境中相关权利主体相互

掣肘，更新行动与权利冲突制约微更新

实践。居民自主更新的经济能力、认知

水平和共识成熟度仍然不高，社会组织

治理能力的不足，不可预计的高昂成本

等，制约着更新中权利让渡、交易、合

作的实现。同时，政府过多依赖公共财

政的主导也阻碍了在地主体的投入意愿。

在地主体主动维育建成环境以及自主实

施更新的能力不足，导致建成环境持续

劣化，又进一步降低在地主体及外部市

场主体的投入意愿，空间资产、文化资

产成为无法实现增值的“惰性”资产，

进入加速衰败的循环困境。如何激活在

地主体的更新行动能力，是当前城市更

新所面临的核心障碍，也是房地产动能

退潮后，重构“非房地产化”城市更新

生态的关键。

2.3.3 更新程序规范难

微更新行动决策的制定、规范规则

的解释、权利冲突的仲裁、资金的筹集

使用、增值收益的分配等，急需相应的

制度建设予以规范。广州市大规模迁移

砍伐城市树木的事件反映出，在未充分

征求公众和专家意见的情况下，政府强

行推动实施造成城市更新失序的深刻

教训。更新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主体角

色、制度流程及权利关系的设定不清晰

都会导致更新收益与成本不对等，社会

协调难度加剧，外部公共利益受到侵占

等问题。微更新的转型不仅需要法律制

度的完善，更需要长期的社会教育过程，

逐步培育共识，以尽可能地建立更广泛

的协作区间，降低更新实施的过程

成本。

3 微更新转型的展望

微更新代表着中国城市更新的根本

转型，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实践，强

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培育

人民主体营建美好家园的能力，优化

“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善治过程。新时代

的微更新转型，指向“目标—主体—过

程”系统性逻辑的再创新。

3.1 更新目标再涵构

微更新转型是从偏重经济的再开发

转向社会、文化、经济并重的综合行动。

“维育”成为城市更新的基本目标，即维

护和哺育城市建成环境，传承生活文脉

并保持高品质与活力，同时不断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通过微更新的方式，补齐

城市建成环境功能不合理、设施不完善、

公共活动空间不足、日常管理维护水平

低等短板，包括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建

设“完整社区”，构建 15分钟生活圈等

一系列具体实践。除了作为表征的建成

环境品质外，在经济维度上，维育的基

本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政府、市场的投

入可作为催化激活，关键仍是建立内部

的维育保障体系，确保相应维育标准的

资金筹集、使用，并在非盈利、微盈利

的状态下运营滚动；在社会维度上，维

育的基本目标是公平合理的权责共识，

并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氛围的

前提。

合宜的再开发是微更新的拓展目标。

市场化再开发的实质是通过空间的改造

建设捕获价值增益。适度再开发立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新需求，通过品质的提升、

功能的转换、文化资源的挖掘等方面获

得增值。城市建成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了

微更新实践的特殊性，条件禀赋及更新

策略的差异，将带来多样化的更新路径。

市场主体的机会空间识别、资金长期投

入、业态创新运营的能力将成为影响拓

展目标实现的关键。

3.2 更新主体再赋能

微更新转型是从以开发企业为主体

转向以人民为主体。在城市建设发展中，

逐步强化人民的主导地位，政府、企业

等协作推动。当前，在地居民业主对城

市建成环境的维护更新能力不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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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在地主体保护修

缮的行动意愿和投入能力缺乏。土地开

发导向的规划建设制度使自主更新的路

径长期闭塞，自主更新的地方知识欠缺。

城市更新中社会矛盾冲突、利益分配失

衡的困境，需要通过自主决策和自主更

新的空间治理创新来解决[51]。对更新主

体再赋能，让在地居民业主能够自主推

动微更新的进程，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是新阶段微更新转型亟待推动的工作

任务。

有机微更新的实现，在于激发在地

居民业主在维育建成环境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历史文化街区的肌理就是在

产权地块“细胞单元”的新陈代谢中形

成的，而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的城市更

新需要从外部投入转向内部赋能，提供

新时代的“公助自更新”路径，鼓励和

倡导人民有序有力参与自身生活环境的

维育更新，逻辑上是对更新“责权利”

的再次重构和平衡，培育在地居民业主

对产权地块、物业进行维育、再开发的

能力。通过赋能，将疏离的居民业主再

聚合，通过共同缔造等参与式规划培育

社区居民业权协商治理组织，构建主动

维护建成环境的“公序良俗”，实现主体

的地方知识更新。微更新转型需要更多

如促成住宅加装电梯类似的再赋能，如

乡规民约式的新地方共识，建设城市社

区共同家园。政府以政策、资金、技术

为助力，居民以自组织、自筹为方式，

实现建成环境的维育与自我完善。

3.3 更新过程更善治

微更新转型是从开发改造转向更善

治的更新过程。一是获得更具共识的参

与式规划设计过程，二是协调有序、共

建共治共享的更新实施过程。

共同缔造、社区规划师、总师制等

前沿实践，即是通过规划设计过程更充

分的协作沟通，引导相关主体更深入地

参与到城市更新的议题，以获得更优的、

更受认可的规划设计方案。善治的规划

设计过程，首先是公开，了解更新规划

设计“做什么”，保障相关主体在城市更

新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监督权；

其次是引导，形成“什么是好的更新”

的原则共识，建立平衡自身需求与公共

秩序的地方知识；最后是激励，让在地

主体主动探讨“怎样做得更好”，从个体

的收益预期，再到社区认同感、归属感，

形成良性的协商反馈过程。一方面，规

划设计将以在地化、常态化的社区工作

方式，推动技术服务下沉；另一方面，

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感知、方案

呈现、需求反馈，将进一步推动规划设

计过程的迭代升级。

协调有序、共建共治共享的实施过

程，指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落实与精细

化技术的应用。面对复杂的建成环境，

精细化管理需要适应性、包容性的更新

规则，有机微更新的需求将考验政府的

治理创新；面对复杂的权利关系、历史

遗留问题，要求政府侧搭建平台以建立

有效的协商区间，处理大量的协商、仲

裁需求。正如微创手术的实现有赖于新

技术应用，城市建成环境的有机微更新

也亟待“微”工程技术的创新。运用标

准化建造、装配式建造、自动化建造、

智慧化检测等技术创新，提高微更新工

程效率和质量，降低工程负面影响，提

升全过程的智慧化水平，是微更新实施

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制度、新技术

的不断创新、耦合发展可为微更新善治

过程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撑，实现微更

新的共建共治共享。

4 结语

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既有西方理论

可解释的相似性，更有自身实践的问题

导向性，是对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

的空间响应，并且具有地方实践先行、

制度创新引领、理论研究伴随的交织互

促特征。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进程中，

城市更新逐渐显现出丰富的概念内涵，

不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城市改造或再开

发行动，而是深刻地指向了城市的基本

能力。“更新”一词已贯穿中国城市过

去、现在及未来的演进过程。

微更新、微改造的实质是城市新陈

代谢的发展规律，其概念源于对“大拆

大建”的反思修正。广州恩宁路、南京

小西湖等“绣花”式微改造实践及相关

理论演进，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城市更

新的转型趋势。识“微”见远，实践、

政策、理论的合力正推动着微更新转型

进入新的阶段。展望中国的城市更新，

需要进一步将实践和理论结合，以人民

为中心，更加科学地引导城市更新“目

标—主体—过程”的系统性逻辑，强化

建成环境维育的基本职能，培育居民主

体自主更新的能力，探索从规划设计到

实施的善治过程。城乡规划学科应从更

加广泛的微更新实践中探索适应性的微

技术创新，从日益深入的微治理实践中

凝练微治理理论，推动城市更新的再实

践，“绣”出人民满意的美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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